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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披露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４９８

证券简称：汉缆股份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０８４

青岛汉缆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重大合同中标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中标情况概述

我公司于

２０１２

年

１１

月

２０

日在巨潮资讯网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及 《中国证券

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和《证券时报》上公告了关于重大经营合同中

标的提示性公告。公司于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３

日接到国家电网公司招投标管理中心

发来的《中标通知书》，通知确定公司青岛汉缆股份有限公司为“国家电网公司

输变电项目哈密南

－

郑州

±８００

千伏特高压直流输电线路工程导线施工标段

（二）导地线招标活动”、 “国家电网公司输变电项目哈密南

－

郑州

±８００

千伏特

高压直流输电线路工程导线施工标段（三）导地线招标活动”、“国家电网公司

输变电项目新疆与西北主网联网

７５０

千伏第二通道输变电工程特殊导线及地

线招标活动”的中标单位，中标内容：公司中标

３

个包，中标总数量

９６６２．０２

吨。

中标价为人民币共计

１６９２８．７９７５４

万元（大写：人民币壹亿陆仟玖佰贰拾捌万

柒仟玖佰柒拾伍元肆角整）。

二、招标人情况

招标人：国家电网公司

注册资本：

２０００

亿元

公司法定代表人：刘振亚

注册地址：北京市西城区西大安街

８６

号

公司的经营范围：主营：输电、供电（经批准的供电区域），对外派遣实施所

承包境外工程所需的劳务人员。 一般经营项目：实业投资及经营管理，与电力

供应有关的科学研究，技术开发，电力生产调度信息通信，咨询服务，非职业培

训；进出口业务，承包境外工程和境内国际招标工程；上述境外工程所需的设

备，材料出口；在国（境）外举办各类生产性企业 。

国家电网公司与本公司不存在关联关系， 近三年与本公司发生类似业务

多次。

三、本次中标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项目中标价占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经审计后营业总收入的

４．５０％

，合同履行

对公司

２０１２

、

２０１３

年的经营业绩将产生积极影响，合同履行不影响公司业务的

独立性。

四、中标风险提示

目前，公司与中标单位尚未签署中标合同。合同签署后履行相应的信息披

露程序，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

特此公告。

青岛汉缆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２年１２月３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４９８

证券简称：汉缆股份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０８５

青岛汉缆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控股子公司完成工商登记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根据青岛汉缆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

年

１０

月

２２

日召开的第二届董事会第十八

次会议审议通过的《关于对长沙汉河创业电缆有限公司增资的议案》，公司于

近日在长沙市工商行政管理局完成了“长沙汉河创业电缆有限公司”的工商变

更登记注册工作，公司注册资本、实收资本都由

２０００

万元人民币变更为

５０００

万

元人民币，公司其他登记事项不变。

特此公告。

青岛汉缆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２年１２月３日

股票简称：西部证券 股票代码：

００２６７３

编号：临

２０１２－０３８

西部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

年半年度权益分派实施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西部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

年半年度权益分派方案已获

２０１２

年

１０

月

２３

日召开的第三次临时股东大

会审议通过，现将权益分派事宜公告如下：

一、权益分派方案

本公司

２０１２

年半年度权益分派方案为：以公司现有总股本

１

，

２０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

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

１０

股派

４．５０

元人民币现金（含税；扣税后，个人、证券投资基金、

ＱＦＩＩ

、

ＲＱＦＩＩ

实际每

１０

股派

４．０５

元；对于

ＱＦＩＩ

、

ＲＱＦＩＩ

外的其他非居民企业，本公司未代扣代缴所得税，由纳税人在所得发生地缴纳）。

二、股权登记日与除权除息日

本次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为：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１０

日，除权除息日为：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１１

日。

三、权益分派对象

本次分派对象为：截止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１０

日下午深圳证券交易所收市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

公司深圳分公司（以下简称“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登记在册的本公司全体股东。

四、权益分派方法

１

、本公司此次委托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代派的现金红利将于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１１

日通过股东托管证券公

司（或其他托管机构）直接划入其资金账户。

２

、以下

Ａ

股股东的现金红利由本公司自行派发：

序号 股东账号 股东名称

１ ０８＊＊＊＊＊１３３

四川省乾盛投资有限公司

２ ０８＊＊＊＊＊７６６

上海城投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３ ０８＊＊＊＊＊３０４

西部信托有限公司

４ ０８＊＊＊＊＊８５７

上海麦秋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５ ０８＊＊＊＊＊４３６

中铁宝桥集团有限公司

６ ０８＊＊＊＊＊９０５

陕西汉江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７ ０８＊＊＊＊＊８６９

北京远大华创投资有限公司

８ ０８＊＊＊＊＊２４２

陕西宝光集团有限公司

９ ０８＊＊＊＊＊２６０

陕西通信实业公司

１０ ０８＊＊＊＊＊３５９

南京天讯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１１ ０８＊＊＊＊＊６２８

陕西省电力建设投资开发公司

１２ ０８＊＊＊＊＊６４０

西安惠群集团公司

１３ ０８＊＊＊＊＊５５５

中国电信集团陕西省电信公司

１４ ０８＊＊＊＊＊４３５

陕西省国际信托股份有限公司

１５ ０８＊＊＊＊＊１８０

陕西综合利用电力开发有限公司

五、咨询机构

咨询地址：西安市东新街

２３２

号陕西信托大厦

１７

层 西部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办公室

咨询联系人：陈伟、樊洋

咨询电话：

０２９－８７４０６１７１

传真电话：

０２９－８７４０６４０９

六、备查文件

１

、西部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西部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二年十二月三日

信诚中证

５００

指数分级证券投资基金可能发生不定期份额折算的风险提示公告

根据《信诚中证

５００

指数分级证券投资基金基金合同》（以下简称“基金合

同”）中关于不定期份额折算的相关规定，当信诚中证

５００

指数分级证券投资基

金 （以下简称 “本基金”） 之信诚中证

５００Ｂ

份额的基金份额净值小于或等于

０．２５０

元后， 本基金将在基金份额折算日分别对信诚中证

５００

份额 （场内简称

“信诚

５００

”）、信诚中证

５００ Ａ

份额（场内简称“信诚

５００Ａ

”）和信诚中证

５００ Ｂ

份

额（场内简称“信诚

５００Ｂ

”）进行份额折算。

由于近期

Ａ

股市场波动较大，截至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３

日，信诚

５００Ｂ

的基金份额

净值接近基金合同规定的不定期份额折算阀值， 因此本基金管理人敬请投资

者密切关注信诚

５００Ｂ

近期的净值波动情况，警惕可能出现的风险。 并针对不

定期折算可能带来的风险作出如下提示：

一、信诚

５００Ａ

、信诚

５００Ｂ

折算前可能存在折溢价交易情形，不定期份额折

算后，信诚

５００Ａ

、信诚

５００Ｂ

的折溢价率可能发生较大变化，特提请参与二级市

场交易的投资者注意高溢价所带来的风险。

二、信诚

５００Ｂ

表现为高风险、高收益的特征，不定期份额折算后其杠杆倍

数将大幅降低，将恢复到初始的

１０／６

倍杠杆水平，相应地，信诚

５００Ｂ

净值随市

场涨跌而增长或者下降的幅度也会大幅减小。

三、信诚

５００Ａ

表现为低风险、收益相对稳定的特征，但在不定期份额折算

后信诚

５００Ａ

持有人的风险收益特征将发生较大变化， 由持有单一的较低风险

收益特征的信诚

５００Ａ

变为同时持有信诚

５００Ａ

与信诚

５００

， 因此原信诚

５００Ａ

持

有人预期收益实现的不确定性将会增加；此外，信诚

５００

为跟踪中证

５００

指数的

基础份额，其份额净值将随市场涨跌而变化，因此原信诚

５００Ａ

持有人还可能会

承担因市场下跌而遭受损失的风险。

四、由于触发折算阀值当日，信诚

５００Ｂ

净值可能已低于阀值，而折算基准

日在触发阀值日后才能确定， 因此折算基准日信诚

５００Ｂ

净值可能与折算阀值

０．２５０

元有一定差异。

五、若本基金发生不定期份额折算情形，按照基金合同规定的方法折算后

本基金信诚

５００

、信诚

５００Ａ

以及信诚

５００Ｂ

的份额数量均会缩减。 根据《基金合

同》等相关规定的有关说明，经折算后的场内份额数将取整计算（最小单位为

１

份），余额将计入基金财产，因此持有极小数量信诚

５００Ａ

、信诚

５００Ｂ

和信诚

５００

场内份额的持有人，存在折算后份额因为不足

１

份而导致相应的资产被强制归

入基金资产的风险。

本基金管理人将对不定期折算的相关事项进行公告， 敬请投资者予以关

注。

投资者若希望了解基金份额折算业务详情， 可致电信诚基金管理有限公

司客户服务电话

４００－６６６－００６６

、

０２１－５１０８５１６８

， 或登录本公司网站

ｗｗｗ．

ｃｉｔｉｃｐｒｕｆｕｎｄｓ．ｃｏｍ．ｃｎ

进行查询。

本基金管理人承诺以诚实信用、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资产，但

不保证基金一定盈利，也不保证最低收益。敬请投资人于投资前认真阅读本基

金的《基金合同》和《招募说明书》。

特此公告。

信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年１２月４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０７９０

证券简称：华神集团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０４４

成都华神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注销已回购股权激励股份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本次注销已回购部分股权激励股份的情况

２０１２

年

７

月

１７

日，成都华神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

审议通过了 《关于回购注销已离职股权激励对象所持已获授但尚未解锁的限

制性股票的议案》。本次会议决议公告刊登于

２０１２

年

７

月

１８

日的《中国证券报》、

《证券时报》及巨潮资讯网上。

２０１２

年

１１

月

３０

日，公司完成了对上述已离职股权激励对象郑蓉、殷丽萍已

获授但尚未解锁的共计

５５

，

７７０

股股权激励股份的回购注销手续。 本次注销已

回购股份不影响公司股权激励计划的实施。

二、本次注销已回购部分股权激励股份的定价依据

根据《成都华神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股权激励计划（修订案）》第十五条第

（一）款之规定，“若限制性股票在授予后，公司发生派发现金红利、送红股、公

积金转增股本或配股等影响公司总股本数量或公司股票价格应进行除权、除

息处理的情况时，公司对尚未解锁的限制性股票的回购价格做相应的调整。 ”

因公司在限制性股票授予完成后，实施了

２００９

、

２０１０

年度利润分配方案和

第一期、第二期解除限售，根据激励计划第十五条第（一）款第

１

、

２

项之规定，本

次限制性股票回购价格已作相应调整，调整后的回购价格为

２．６２

元

／

股，剔除计

算结果取整误差， 公司已于

２０１２

年

１１

月

１２

日向郑蓉支付回购价款人民币

１０６２６７．２０

元、向殷丽萍支付回购价款人民币

３９８５０．２０

元。

三、本次回购注销的股权激励股票共计

５５

，

７７０

股，公司总股本由

３４９

，

９１０

，

７８２

股减至

３４９

，

８５５

，

０１２

股。 公司本次回购注销部分股权激励限制性股票后股

本结构变动表如下：

本次变动前 本次变动增减

（

＋ ／ －

）

本次变动后

数量 比例 数量

占变动前总

股本的比例

数量 比例

有限售

条件股份

６

，

２２２

，

７２５ １．７８％ －５５

，

７７０ ０．０２％ ６

，

１６６

，

９５５ １．７６％

无限售

条件股份

３４３

，

６８８

，

０５７ ９８．２２％ ０ ０％ ３４３

，

６８８

，

０５７ ９８．２４％

股份总数

３４９

，

９１０

，

７８２ １００％ －５５

，

７７０ ０．０２％ ３４９

，

８５５

，

０１２ １００％

特此公告

成都华神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一二年十二月三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０７９９

证券简称：酒鬼酒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４７

酒鬼酒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产品包装生产线完成整改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自本公司

５０

度酒鬼酒被质监部门检测出“塑化剂”

ＤＢＰ

成分以来，公司严

格按照省、州质监部门的整改要求，对公司采购、基酒生产、贮藏、勾兑、包装、

运输等生产经营中每个环节进行了全面排查和整改，

２０１２

年

１１

月

２７

日， 排查、

整改至产品包装生产环节，对所有包装生产线实施了停产整改（详见

２０１２

年

１１

月

２８

日公司董事会在中国证监会指定信息披露媒体发布的相关公告），对有可

能导致酒类中邻苯二甲酸酯类物质感染、迁移的工具、包装材料、设备、设施进

行彻底更换，以彻底消除邻苯二甲酸酯类物质的感染源和迁移源，截止

２０１２

年

１１

月

３０

日，整改工作已全面完成，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３

日恢复包装生产。

截止公告日，除公司

２０１２

年

１１

月

１９

日发布的《酒鬼酒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公

司股票继续停牌的公告》、

２０１２

年

１１

月

２３

日发布的 《酒鬼酒股份有限公司重大

事件说明及复牌公告》、

２０１２

年

１１

月

２８

日发布的《关于股票异常波动公告》以及

本公告所披露的事项外，公司无其他应披露而未披露的事项。

特此公告。

酒鬼酒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２０１２年１２月３日

兴业全球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关于开通支付宝账户进行网上直销业务的公告

为方便投资者通过兴业全球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网上

直销平台投资本公司所管理的开放式基金，本公司与支付宝（中国）网络技术

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为“支付宝”）合作，自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６

日起开通支付宝基金投

资人备付金账户（以下简称为“支付宝基金专户”）的基金网上直销业务。 开立

“支付宝基金专户”的个人投资者可通过本公司网上直销平台办理基金账户开

户及本公司管理的开放式基金的交易、查询等业务。 具体公告如下：

一、适用投资者

符合相关法律法规规定可投资于证券投资基金并开通“支付宝基金专户”

的个人投资者。

目前，可开立支付宝基金专户的银行卡种类为光大银行借记卡（支付限额

为单日

／

单笔不超过

１００

万元）。 支付宝基金专户支持的银行卡种类、开通流程

及变动情况以支付宝公司发布的相关公告为准，敬请留意。

二、适用业务范围

本公司旗下基金的开户、认购、申购（含定期定额投资）、赎回、转换、账户

资料变更、分红方式变更、信息查询等业务。

三、适用的基金

本公司管理的前端和后端收费模式的开放式基金， 以及今后本公司发行

并管理的前端和后端收费模式的开放式基金。

四、业务操作说明

开通 “支付宝” 账户的个人投资者可登录本公司网上直销平台（

ｈｔｔｐｓ

：

／／

ｔｒａｄｅ．ｘｙｆｕｎｄｓ．ｃｏｍ．ｃｎ

），按照网页提示，申请开通“支付宝基金专户”后，即可进

行本公司旗下开放式基金的开户、交易及查询等业务。

五、适用费率

１

、投资者使用“支付宝基金专户”申购（含定期定额投资）本公司旗下基

金，可享受费率优惠（仅限前端申购模式），即原申购费率高于

０．６％

，申购费率

按

４

折优惠，但优惠后申购费率如果低于

０．６％

，则按

０．６％

执行；原申购费率低

于、等于

０．６％

或适用单笔固定收费的，则执行原申购费率。 兴全货币市场证券

投资基金的申购费率为零。

优惠费率仅适用于处于正常申购期的基金产品的前端收费模式的申购手

续费， 不包括各基金的后端收费模式的申购手续费及基金转换业务等其他业

务的基金手续费。

２

、各基金的具体交易费率情况敬请查阅本公司旗下基金的发行文件和相

关公告。

六、投资者可通过以下途径了解或咨询详情

１

、兴业全球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网站：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ｘｙｆｕｎｄｓ．ｃｏｍ．ｃｎ

网上直销平台：

ｈｔｔｐｓ

：

／／ｔｒａｄｅ．ｘｙｆｕｎｄｓ．ｃｏｍ．ｃｎ

客服热线：

４００－６７８－００９９

（免长途话费）

２

、兴业全球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网上交易业务规则和网上交易操作指南请

查询本公司网站（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ｘｙｆｕｎｄｓ．ｃｏｍ．ｃｎ

）。

七、风险提示

本公司承诺以诚实信用、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资产，但不保证

基金一定盈利，也不保证最低收益。 投资有风险，敬请投资人认真阅读基金的

相关法律文件，并选择适合自身风险承受能力的投资品种进行投资。

投资者申请使用网上交易业务前，应认真阅读有关网上交易协议、相关规

则，投资者应慎重选择，并在使用时妥善保管好网上交易信息，特别是账号和

密码。

开通支付宝基金专户详情可登录支付宝公司网站：

ｗｗｗ．ａｌｉｐａｙ．ｃｏｍ

， 投资

者也可拨打支付宝公司客户服务电话：

０５７１－８８１５６６８８

了解或咨询相关情况。

特此公告。

兴业全球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年１２月４日

公司简称：

＊ＳＴ

炎黄 股票代码：

０００８０５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０７３

江苏炎黄在线物流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

年第七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一、重要提示

本次会议召开期间未有增加、否决或变更提案。

二、会议召开情况

１

、召开时间：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３

日

２

、召开地点：公司会议室

３

、召开方式：现场投票

４

、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５

、会议主持人：董事长卢珊女士出差在外，与会董事选举金悦平董事主持

本次股东大会。

６

、会议召开符合《公司法》、《股票上市规则》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三、会议的出席情况

１

、出席的总体情况

出席会议股东（代理人）

４

人、代表股份

２３

，

０３９

，

７７４

股、占上市公司有表决

权总股份

３６．２０％

。

２

、社会公众股股东出席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有四名社会公众股股东参加， 其中在股权登记日登记的股

东有两名，代表股份

３

，

７７４

股、占上市公司有表决权总股份

０．００５９％

。

３

、其他人员出席情况

公司部分董事、 监事及高管人员出席了会议， 江苏东晟律师事务所律师

列席会议。

四、提案审议及表决情况

会议以现场投票方式进行表决，审议通过了以下议案：

《关于重新聘请公司保荐机构办理股票恢复上市及委托代办股份转让的

议案》

同意

２３

，

０３９

，

７７４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的

１００％

；反对

０

股，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的

０％

；弃权

０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的股份

总数的

０％

。

五、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书

１

、律师事务所名称：江苏东晟律师事务所

２

、律师姓名：鄂小龙律师、陈春明律师

３

、结论性意见：公司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相关法律法规以及

《公司章程》的规定，出席本次股东会人员的资格和召集人资格合法有效，本次

股东大会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大会规则》等法律、行政法规和规范性文件

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合法有效。

六、备查文件：

１

、载有董事签名的股东大会决议；

２

、江苏东晟律师事务所关于江苏炎黄在线物流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

年第七

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江苏炎黄在线物流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零一二年十二月四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０８６８

证券简称：安凯客车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０４５

安徽安凯汽车股份有限公司股东增持股份的完成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对公告的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安徽安凯汽车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本公司”）于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３

日接到公司

第二大股东安徽省投资集团控股有限公司的通知，安徽省投资集团控股有限公司（以下简

称“皖投集团”）

２０１２

年

１１

月

２０

日至

３０

日期间，累计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增持安凯客车股份

１３

，

９３４

，

１２２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１．９７９％

，已完成本次增持计划，现将有关情况公告如下：

一、增持人姓名或名称：安徽省投资集团控股有限公司

二、首次披露增持进展公告的时间：

皖投集团于

２０１２

年

１１

月

２０

日首次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增持安凯客车股份

７９４

，

６００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０．１１２ ％

。 公司于

２０１２

年

１１

月

２２

日披露《股东增持股份公告》

（详见公司于

２０１２

年

１１

月

２２

日披露的编号为

２０１２－０４３

的《股东增持股份公告》）

三、增持计划的具体内容；

基于对公司未来发展前景长期看好， 公司第二大股东皖投集团拟自

２０１２

年

１１

月

２０

日

首次增持日起

６

个月内择机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增持公司股份， 累计增持比例不

超过公司已发行总股份的

２％

， 并承诺在本轮增持计划实施期间及法定期限内不减持所持

有的公司股份。

四、增持计划的实施情况

（一）增持期间：

２０１２

年

１１

月

２０

日至

３０

日

（二）增持方式：集中竞价方式

（三）增持前后的持股数量及比例

１

、增持实施前情况

本次增持前，皖投集团持有我公司

１１４

，

９２０

，

０００

股股票，占公司总股本的

１６．３２％

，为我

公司第二大股东。

２

、增持具体情况

根据增持计划，

２０１２

年

１１

月

２０

日至

３０

日期间， 皖投集团累计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

系统以集中竞价的方式增持公司股份

１３

，

９３４

，

１２２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１．９７９％

。

３

、增持实施完成后情况

本次增持计划完成后，皖投集团共持有公司

１２８

，

８５４

，

１２２

股，占公司总股份的

１８．３％

，仍

为公司第二大股东。

（四）增持承诺的履行情况

本次增持期间，公司第二大股东皖投集团及其一致行动人遵守增持承诺，未有减持其

所持有公司股份的行为。

五、其他需要说明的情况

（一）本次增持行为不存在违反《证券法》、《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等法律、行政法规、

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本所业务规则等规定的情况，满足《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规定

的免于提出豁免发出要约申请的条件；

（二）本次增持公司股份完成后，不会影响公司的上市地位；

（三）皖投集团及其一致行动人承诺：在增持完成后

６

个月内不减持其持有的公司股份。

六、律师专项核查意见

安徽伟易律师事务所就皖投集团增持公司股份的事项发表法律意见如下：

（一）增持人安徽省投资集团控股有限公司具备实施本次增持的主体资格；

（二）本次增持符合《证券法》、《收购管理办法》等有关规定；

（三）截至本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本次增持已履行了相关信息披露义务；

（四）本次增持属于《收购管理办法》规定的可以免于向中国证监会提出豁免要约申请

的情形，可直接向证券交易所和证券登记结算机构申请办理股份转让和过户登记手续。

特此公告

安徽安凯汽车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二年十二月四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０４２

证券简称：华孚色纺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０４２

华孚色纺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

年度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特别提示：

１

、本次股东大会以现场记名投票的方式召开；

２

、本次股东大会没有出现否决议案的情形；

３

、本次股东大会没有涉及变更前次股东大会决议。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１

、会议召开情况

（

１

）会议召开时间：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３

日（星期一）上午

１０

时

（

２

）会议召开地点：深圳市福田区滨河大道

５０２２

号联合广场

Ｂ

座

１４

楼

（

３

）会议方式：现场投票方式

（

４

）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

５

）会议主持人：董事长孙伟挺先生

（

６

）本次股东大会会议的召集、召开与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深圳证券

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及《公司章程》等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

２

、会议出席情况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授权委托代表共计

４

名， 代表有表决权的股份数为

４７０

，

９５５

，

４６０

股，

占公司股份总数的

５６．５４％

。 公司董事、监事及董事会秘书出席会议，高级管理人员及见证律师列席了本

次会议。

二、议案审议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每项提案采取现场记名投票的表决方式审议通过：

１

、《关于董事会换届选举的议案》

会议选举孙伟挺先生、陈玲芬女士、宋晨凌女士、杨世滨先生、王国友先生、张际松先生为第五届董事会

董事，选举吴镝先生、郭克军先生、刘雪生先生为第五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共同组成本公司第五届董事会，董

事会中兼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以及由职工代表担任的董事人数总计不超过公司董事总数的二分之一。

１．１

选举第五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适用累积投票制进行表决，对以下

６

位非独立董事候选人进行投票选举，具体表决结果如下：

１．１．１

选举孙伟挺先生为第五届董事会董事：

获得选举票数

４７０

，

９５５

，

４６０

票，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１００％

，当选第五届董事

会董事。

１．１．２

选举陈玲芬女士为第五届董事会董事：

获得选举票数

４７０

，

９５５

，

４６０

票，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１００％

，当选第五届董事

会董事。

１．１．３

选举宋晨凌女士为第五届董事会董事：

获得选举票数

４７０

，

９５５

，

４６０

票，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１００％

，当选第五届董事

会董事。

１．１．４

选举杨世滨先生为第五届董事会董事：

获得选举票数

４７０

，

９５５

，

４６０

票，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１００％

，当选第五届董事

会董事。

１．１．５

选举王国友先生为第五届董事会董事：

获得选举票数

４７０

，

９５５

，

４６０

票，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１００％

，当选第五届董事

会董事。

１．１．６

选举张际松先生为第五届董事会董事：

获得选举票数

４７０

，

９５５

，

４６０

票，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１００％

，当选第五届董事

会董事。

１．２

选举第五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适用累积投票制进行表决，对以下

３

位独立董事候选人进行投票选举，具体表决结果如下：

１．２．１

选举吴镝先生为第五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获得选举票数

４７０

，

９５５

，

４６０

票，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１００％

，当选第五届董事

会独立董事。

１．２．２

选举郭克军先生为第五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获得选举票数

４７０

，

９５５

，

４６０

票，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１００％

，当选第五届董事

会独立董事。

１．２．３

选举刘雪生先生为第五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获得选举票数

４７０

，

９５５

，

４６０

票，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１００％

，当选第五届董事

会独立董事。

２

、《关于监事会换届选举的议案》

会议选举盛永月先生和侯瑟芳女士为第五届监事会监事，与经公司工会民主推举的职工监事陈结能

先生，共同组成本公司第五届监事会，最近二年内曾担任过公司董事或者高级管理人员的监事人数未超

过公司监事总数的二分之一；单一股东提名的监事未超过公司监事总数的二分之一。 适用累积投票制进

行表决，对以下

２

位监事候选人进行投票选举，具体表决结果如下：

２．１

选举盛永月先生为第五届监事会监事：

获得选举票数

４７０

，

９５５

，

４６０

，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１００％

，当选第五届监事会

监事。

２．２

选举侯瑟芳女士为第五届监事会监事：

获得选举票数

４７０

，

９５５

，

４６０

，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１００％

，当选第五届监事会

监事。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本公司法律顾问北京市德恒（深圳）律师事务所指派刘震国、王素芹律师到现场对本次股东大会进行

了见证，并出具了《法律意见书》。该法律意见书认为：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法律、行政

法规、《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人员资格、召集人资格均合法

有效；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１

、华孚色纺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

年度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２

、北京市德恒（深圳）律师事务所《关于华孚色纺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之法律意

见书》。

特此公告。

华孚色纺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一二年十二月四日

附：（一）第五届董事会董事简历

董事孙伟挺，男，中国国籍，

１９６３

年出生，

ＥＭＢＡ

。 孙伟挺先生于

１９８２

年至

１９８７

年，任职于浙江省纺织

工业公司，历任计划经营科科员、副科长、科长；

１９８７

年至

１９９０

年，担任浙江省轻工业厅计划物资处副处

长；

１９９０

年至

１９９３

年，任浙江省绍兴越城区副区长。

１９９３

年创办华孚，任华孚控股有限公司董事长；

２００８

年

２

月起，担任安徽飞亚纺织发展股份有限公司董事；

２００８

年

１２

月至今，任本公司董事长。

董事陈玲芬，女，中国国籍，

１９６３

年出生，

ＥＭＢＡ

。

１９８１

年至

１９９３

年，历任浙江省绍兴市经济协作办公

室综合科副科长、浙江省绍兴市越灵商社办公室主任、财务经理等职。

１９９３

年创办华孚，担任副董事长、营

销总裁、总裁等职务。

２００８

年

２

月起任安徽飞亚纺织发展股份有限公司董事。

２００９

年

５

月至今，任公司董事、

副董事长、总裁。

董事宋晨凌，女，中国国籍，

１９７２

年出生，本科学历，中国注册会计师、会计师。

１９９４

年至

２００４

年，历任

闽江大学教师、深圳大华天诚会计师事务所高级经理、合伙人助理；

２００４

年

１２

月加盟华孚，历任审计部经

理、审计中心总经理助理、财务中心总经理助理、资金中心总经理。

２００８

年

１１

月至今，历任公司董事、董

事会秘书、财务总监。

董事杨世滨，男，中国国籍，

１９６９

年出生，硕士学历，高级工程师。自

１９９１

年起历任纺织部生产司科员、

中国纺织总会国际部副主任科员、国家纺织工业局办公室助理调研员、中国纺织企业管理协会秘书长、江

苏常熟江河天绒丝纤维有限公司总经理。现任中国纺织工业协会副秘书长、中国针织工业协会理事长，兼

任龙头股份独立董事、深纺织独立董事。

２０１１

年

４

月至今，任本公司董事。

董事王国友，男，中国国籍，

１９６３

年出生，大专学历，会计师。

１９９７

年加盟华孚，历任浙江华孚集团财务

总监、华孚控股有限公司投资中心总经理、华孚控股有限公司财务中心总监。

２００８

年

１２

月至任公司董事、

财务总监；自

２０１１

年

４

月

１

日起任华孚控股财务总监、公司董事。

董事张际松，男，中国国籍，

１９５４

年出生，

ＥＭＢＡ

。

１９７２

年

４

月至

１９８２

年期间在部队服役，担任政治部秘

书；

１９８３

年至

１９９０

年期间任浙江轻工业厅机关党委副书记兼工会主席；

１９９１

年至

２０００

年先后担任浙江越

华轻纺公司副总经理、董事长；

２００１

年加盟华孚，历任浙江华孚集团有限公司副总裁、总裁。

２００８

年

１２

月至

今，任本公司董事。

独立董事吴镝，男，中国国籍，

１９６６

年出生，本科学历，律师。历任山西省太原市第一律师事务所、国浩

律师集团事务所律师，广东万商律师事务所合伙人，现任广东信桥律师事务所合伙人、深圳市洪涛装饰股

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

２００８

年

８

月至今，任本公司独立董事。

独立董事郭克军，男，中国国籍，

１９７４

年出生，硕士学历，中国与美国纽约州执业律师。

１９９７

年

－２０００

年

在农业部乡镇企业局工作，

２０００

年

－２００１

年，北京金杜律师事务所律师。 现任北京市中伦律师事务所合伙

人，兼任沈阳新松机器人自动化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

２０１１

年

４

月至今，任本公司独立董事。

独立董事刘雪生，男，中国国籍，

１９６３

年出生，硕士学历，中国注册会计师。 历任深圳华侨城集团公司

总会计师，现任深圳市注册会计师协会副秘书长、深圳市第五届政协委员、中注协首批资深会员、省注协

继续教育委员会委员、深圳市会计学会理事、天音通信控股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

２０１１

年

４

月至今，任本

公司独立董事。

以上董事候选人中，孙伟挺与陈玲芬为夫妻关系，为公司控股股东之共同实际控制人，均未受过中国

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的惩戒，未直接持有本公司股票；通过华孚控股有限公司、安

徽飞亚纺织集团有限公司、 深圳市华人投资有限公司间接持有本公司股票

４７０

，

９５５

，

３６０

股， 占总股份的

５６．５４％

；

吴镝与公司的董事、监事、其他高级管理人员及持有公司

５％

以上股份的股东、实际控制人之间无关

联关系， 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的惩戒， 其直系亲属持有本公司股票

２１６００

股。

宋晨凌、杨世滨、王国友、张际松、郭克军、刘雪生均与公司的董事、监事、其他高级管理人员及持有公

司

５％

以上股份的股东、实际控制人之间无关联关系，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

易所的惩戒，未直接和间接持有本公司股票。

（二）第五届监事会监事简历

监事会主席盛永月，男，中国国籍，

１９６２

年出生，专科学历。

１９８２

年至

１９９５

年期间任职于浙江省金华地

区供销社。

１９９５

加盟华孚，历任华孚控股有限公司物流中心总经理、总裁办主任。

２００９

年

１

月至今，任公司

监事、监事会主席。

监事侯瑟芳，女，中国国籍，

１９５２

年出生，专科学历。

１９７６

年任诸暨纺织总厂财务科长，

１９９４

年任华孚

色纺控股子公司财务经理，

２００７

年至今先后任公司区域财务总监、营运财务总监。 自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起，任公

司监事、内部审计机构负责人。

职工监事陈结能，男，中国国籍，

１９７９

年出生，硕士学历。

２００７

年任喜临门家具股份有限公司法务部经

理，

２０１０

年在浙江精工建设产业集团有限公司任法务部经理，

２０１２

年加盟华孚任公司高级法务经理，自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起任公司监事。

盛永月、陈结能均与公司的董事、监事、其他高级管理人员及持有公司

５％

以上股份的股东、实际控制

人之间无关联关系，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的惩戒，均未直接和间接持

有本公司股票。

侯瑟芳与公司的董事、监事、其他高级管理人员及持有公司

５％

以上股份的股东、实际控制人之间无

关联关系，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的惩戒，其直系亲属持有本公司股票

９１５０

股。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０４２

证券简称：华孚色纺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０４３

华孚色纺股份有限公司第五届

董事会

２０１２

年第一次临时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华孚色纺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董事会于

２０１２

年

１１

月

３０

日以传真、电子邮件及书面送达等

方式发出了召开第五届董事会第一次临时会议的通知， 于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３

日上午

１１

时在深圳市福田区滨河

大道

５０２２

号联合广场

Ｂ

座

１４

楼会议室以现场加通讯的方式召开。 会议应出席董事

９

名，实际出席董事

９

名，

孙伟挺先生主持会议。 公司全体监事、部分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会议，会议符合《公司法》、《公司章程》的

规定。

一、以

９

票赞成、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的表决结果通过了《关于选举董事长的议案》：

会议选举孙伟挺先生为本公司第五届董事会董事长（简历附后），任期三年，自本次会议通过之日起

至本届董事会届满之日止。

二、以

９

票赞成、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的表决结果通过了《关于选举副董事长的议案》：

会议选举陈玲芬女士为本公司第五届董事会副董事长（简历附后），任期三年，自本次会议通过之日

起至本届董事会届满之日止。

三、以

９

票赞成、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的表决结果通过了《关于聘任董事会秘书的议案》：

会议聘任宋晨凌女士为本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秘书（简历附后），任期三年，自本次会议通过之日起至

本届董事会届满之日止。

四、以

９

票赞成、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的表决结果通过了《关于聘任内部审计机构负责人的议案》：

会议聘任侯瑟芳女士为本公司内部审计机构负责人（简历附后），任期三年，自本次会议通过之日起

至本届董事会届满之日止。

五、以

９

票赞成、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的表决结果通过了《关于聘任总裁及其他高级管理人员的议案》：

聘任陈玲芬女士为公司总裁；

聘任宋晨凌女士为公司财务总监；

聘任封云飞先生为公司人力资源行政总监。

聘任朱翠云女士为公司研发生产总监；

聘任宋江先生为公司营运总监；

聘任李强先生为公司研发生产副总监；

聘任胡英杰女士为公司研发生产副总监；

聘任陈亮先生为公司国内营销副总监；

聘任孙萍女士为公司海外营销副总监；

以上高级管理人员（简历附后）任期均为三年，自本次会议通过之日起至本届董事会届满之日止。

以上五项议案经独立董事事前认可，并发表了独立意见，内容详见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４

日巨潮资讯网（

ｗｗｗ．

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关于选举董事长、副董事长，聘任董事会秘书、内部审计机构负责人，总裁及其他高级管理

人员的独立意见》。

六、以

９

票赞成、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的表决结果通过《关于董事会各专门委员会换届的议案》：

１

、选举独立董事吴镝先生、郭克军先生和董事杨世滨先生为本公司第五届董事会战略与发展委员会

委员，吴镝先生任主任委员；

２

、选举独立董事吴镝先生、郭克军先生和董事陈玲芬女士为本公司第五届董事会提名委员会委员，

吴镝先生任主任委员；

３

、选举独立董事郭克军先生、吴镝先生和董事陈玲芬女士为本公司第五届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

委员，郭克军先生任主任委员；

４

、选举独立董事刘雪生先生、吴镝先生和董事王国友先生为本公司第五届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委员，

刘雪生先生任主任委员。

以上人员任期均为三年，自本次会议通过之日起至本届董事会届满之日止。

特此公告。

华孚色纺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二年十二月四日

附：选举、聘任人员简历

董事长孙伟挺先生：男，中国国籍，

１９６３

年出生，

ＥＭＢＡ

。 孙伟挺先生于

１９８２

年至

１９８７

年，任职于浙江

省纺织工业公司，历任计划经营科科员、副科长、科长；

１９８７

年至

１９９０

年，担任浙江省轻工业厅计划物资处

副处长；

１９９０

年至

１９９３

年，任浙江省绍兴越城区副区长。

１９９３

年创办华孚，任华孚控股有限公司董事长；

２００８

年

２

月起，担任安徽飞亚纺织发展股份有限公司董事；

２００８

年

１２

月至今，任本公司董事长。

副董事长兼总裁陈玲芬女士：女，中国国籍，

１９６３

年出生，

ＥＭＢＡ

。

１９８１

年至

１９９３

年，历任浙江省绍兴

市经济协作办公室综合科副科长、浙江省绍兴市越灵商社办公室主任、财务经理等职。

１９９３

年创办华孚，

担任副董事长、营销总裁、总裁等职务。

２００８

年

２

月起任安徽飞亚纺织发展股份有限公司董事。

２００９

年

５

月

至今，任公司董事、副董事长、总裁。

孙伟挺与陈玲芬为夫妻关系，为公司控股股东之共同实际控制人，均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

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的惩戒，未直接持有本公司股票；通过华孚控股有限公司、安徽飞亚纺织集团有

限公司、深圳市华人投资有限公司间接持有本公司股票

４７０

，

９５５

，

３６０

股，占总股份的

５６．５４％

；

董事会秘书兼财务总监宋晨凌：女，中国国籍，

１９７２

年出生，本科学历，中国注册会计师、会计师。

１９９４

年至

２００４

年，历任闽江大学教师、深圳大华天诚会计师事务所高级经理、合伙人助理；

２００４

年

１２

月加盟华

孚，历任审计部经理、审计中心总经理助理、财务中心总经理助理、资金中心总经理。

２００８

年

１１

月至今，

历任公司董事、董事会秘书、财务总监。

宋晨凌女士与公司的董事、监事、其他高级管理人员及持有公司

５％

以上股份的股东、实际控制人之

间无关联关系，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的惩戒，未直接和间接持有本公

司股票。

内部审计机构负责人侯瑟芳：女，中国国籍，

１９５２

年出生，专科学历。

１９７６

年任诸暨纺织总厂财务科

长，

１９９４

年任华孚色纺控股子公司财务经理，

２００７

年至今先后任公司区域财务总监、 营运财务总监。 自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起，任公司监事、内部审计机构负责人。

侯瑟芳女士与公司的董事、监事、其他高级管理人员及持有公司

５％

以上股份的股东、实际控制人之

间无关联关系，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的惩戒，其直系亲属持有本公司

股票

９１５０

股。

人力资源行政总监封云飞：男，中国国籍，

１９７２

年出生，硕士学历。

１９９８

年至

２０１０

年，历任康佳集团企

业管理中心业务主管，华侨城集团战略发展部副总监，康佳集团企管中心总监、人力资源中心总监、总裁

助理等职。

２０１２

年加盟华孚，任公司人力资源行政总监职务。

封云飞先生与本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持有本公司

５％

以上股份的股东、实际控制人之间无

关联关系，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未直接和间接持有本公司股票。

研发生产总监朱翠云：女，中国国籍，

１９６２

年出生，

ＥＭＢＡ

，色纺工程资深专家，全国纺织工业劳动模

范。

１９８１

年至

２０００

年期间，历任宁波和丰纺织有限公司纺厂副厂长、厂长，宁波维科浙东棉纺织厂副厂长，

２０００

年加入华孚，历任副总工程师、浙江华孚纺织有限公司副总经理等职，自

２００９

年

５

月起至今担任公司

研发生产总监。

朱翠云女士与公司的董事、监事、其他高级管理人员及持有公司

５％

以上股份的股东、实际控制人之

间无关联关系， 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的惩戒， 直接持有本公司股票

１００．８

万股。

营运总监宋江：男，中国国籍，

１９６０

年出生，

ＥＭＢＡ

，高级经营师。

１９７８

年至

２００２

年，历任浙江上虞棉

纺织厂总调度、销售部经理、计划经营部部长等职。

２００２

年加盟华孚，先后担任供应中心总经理、华联营销

中心总经理，自

２００９

年

５

月起至今担任公司营运总监。

宋江先生与公司的董事、监事、其他高级管理人员及持有公司

５％

以上股份的股东、实际控制人之间

无关联关系，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的惩戒，直接持有本公司股票

９０．６

万股。

研发生产副总监李强：男，中国国籍，

１９５８

年出生，硕士学历。

１９８３

年

２

月至

２００９

年在石河子八一棉纺

织厂工作；

２００９

年

１２

月加盟华孚，历任北疆生产大区副总经理、北疆生产大区总经理。自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起任研

发生产副总监。

李强与本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持有本公司

５％

以上股份的股东、实际控制人之间无关联

关系，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未直接和间接持有本公司股票。

研发生产副总监胡英杰：女，中国国籍，

１９６５

年出生，本科学历。

１９８８

年

９

月至

２００１

年

１０

月，历任宁波中

汇纺织有限公司技术科长、副厂长、副总工；

２００１

年

１０

月加入华孚公司，历任品质部副经理、生产（研发）中

心副总经理、品质中心总经理。 自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起，任公司研发生产副总监。

胡英杰女士与本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持有本公司

５％

以上股份的股东、实际控制人之间无

关联关系，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未直接和间接持有本公司股票。

国内营销副总监陈亮：男，中国国籍，

１９８１

年

１０

月出生，中专学历。

２００２

年

３

月加盟华孚，历任内贸一部

销售经理，香港销售三中心外贸五部经理，华南销售三中心副总经理，华南销售大区副总经理兼香港销售

二中心总经理。

２０１１

年至今任华南销售大区总经理，自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起担任国内营销副总监。

陈亮先生与公司实际控制人陈玲芬女士系姑侄关系，陈玲芬与孙伟挺为夫妻关系；除上述关系外，陈

亮与公司的董事、监事、其他高级管理人员及持有公司

５％

以上股份的股东无关联关系，未受过中国证监

会及其他有关部门和证券交易所的处罚，直接持有本公司股票

６７８５０

股。

海外营销副总监孙萍：女，中国国籍，

１９６７

年

３

月出生，本科学历。

１９９０

年至

１９９６

年就职于河北邯郸国

棉三厂，

１９９７

年加盟华孚，历任销售管理部经理、客户服务中心总经理、香港销售三中心总经理，国贸销售

中心总经理，国贸销售大区总经理，自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起担任海外营销副总监。

孙萍女士与公司的董事、监事、其他高级管理人员及持有公司

５％

以上股份的股东、实际控制人之间

无关联关系，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的惩戒，直接持有本公司股票

２４２００

股，直系亲属持有本公司股票

３７６００

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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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孚色纺股份有限公司

第五届监事会第一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监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华孚色纺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监事会于

２０１２

年

１１

月

３０

日以传真、电子邮件及书面送达等

方式发出了召开第五届监事会第一次会议的通知，于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３

日上午

１１

：

３０

在深圳市福田区滨河大道

５０２２

号联合广场

Ｂ

座

１４

楼会议室以现场加通讯的方式召开。 会议应出席监事

３

名，实际出席监事

３

名，盛永

月先生主持会议，会议符合《公司法》、《公司章程》的规定。

以

３

票赞成、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的表决结果通过了《关于选举监事会主席的议案》：

会议一致选举盛永月先生为本公司第五届监事会主席，任期三年，自本次会议通过之日起至本届监

事会届满之日止。

特此公告。

华孚色纺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二〇一二年十二月四日


